
深圳市审计局关于 2017 年国家和省、市
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

2017 年，深圳市审计局按照国家审计署的统一部署，组织全

市审计机关，对深圳市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重大政策措施情况

进行了跟踪审计。

一、2017 年政策跟踪审计工作总体情况

2017 年，全市审计机关共投入 56 人次，工作量达到 1910 人

•日,重点关注了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强区

放权改革等方面的情况，抽查了福田区、罗湖区、龙华区、龙岗

区、大鹏新区，以及市规划国土委、市交通运输委、市城管局等

政府和部门。全年审计抽查资金总量 1,262.69 亿元，其中存量资

金 366.28 亿元；抽查政府投资项目 360 个，抽查项目总投资

353.43 亿元。

从审计情况看，各相关区和市直部门积极采取措施，推动国

家和省、市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取得较好成效。针对审计发现的

问题，被审计单位均采取了有效整改措施。截至 2018 年 1 月 3

日，通过落实整改促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 87.66 亿元，挽回和避

免财政资金损失 400 万元。

二、积极推进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



从全年审计情况看，各有关区和市直部门结合实际主动作为，

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相关政策措施，取得较好成效。

（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方面。

福田区和龙华区清理财政存量资金，统筹安排用于加快弥补

历史欠账，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和特区一体化发展。龙华区狠抓重

大项目和民生工程项目建设，落实科技创新政策重点扶持研发机

构引进、创新团队配套和创新载体建设等重点项目，激发创新创

业活力。

（二）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

罗湖区推进创新驱动政策落实，扩大有效供给，在泥岗路以

北片区规划建设“一校、三谷、多园区”，产业用地面积超过 200

万平方米，打造超过 1000 万平方米产业空间，布局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大鹏新区积极化解低端产能，淘汰、转型低端企

业；加快深圳国际生物谷坝光核心启动区开发建设和生物家园

建设，加大招商引资步伐和力度。

（三）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方面。

罗湖区和大鹏新区按照“一户一策”、“一户一法”的要求，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三年攻坚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完成贫困户的

精准识别，并完善台账，做到建档立卡。截至 2017 年 5 月底，

罗湖区帮扶的陆丰县 26 个贫困村的专项资金 7,800 万元，以及

大鹏新区帮扶的河源市源城区 5个贫困村的专项资金 1,500 万元

均已全额拨付到位，有力保障了“双精准”工作的顺利推进。



（四）落实政府重大项目建设方面。

龙岗区加大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和文教卫等公共服务设施、市

政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有力保障交通枢纽和对外战略通道建设，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2017 年继续推动平湖综合交通枢纽开工建

设，加快东部过境高速等交通建设步伐，打通了宝冠路北段等 11

条断头路；加快推进市吉华医院、平湖医院建设，南方医院深圳

消化病诊疗中心正式开业运营。

（五）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

龙岗区着力提供优质创新创业环境，构建企业服务体系，搭

建了全省首家全流程网上交易的区级技术转移促进中心。在全市

率先推动创客教育，成立区众创联盟和区创新产业载体联合会，

截至 2017 年 8 月底，创客空间达 33 家。规划建设了龙岗天安数

码、中海信、天安云谷等 36 个创新系列园区，提供了 725 万平

米产业发展空间，吸引 1700 多家高科技企业入驻。

（六）落实强区放权改革方面。

2015 年 8 月起，我市在罗湖区试点以城市更新审批改革为标

志的强区放权改革，2016 年强区放权改革在全市全面推进。全市

各区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强区放权改革部署，通过修订法规

规章，签订委托协议，开展项目移交，明确责任交接，完善配套

政策等措施，强力推进强区放权，取得显著成效。截至 2017 年

10 月，已经下放 144 项事权，涵盖了投资、规划、交通等诸多领

域，有力推动了强区放权相关工作的开展。



三、跟踪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各有关区和市直部门在落实相关政策措施方面还存在一些问

题，需要认真研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整改和完善。

（一）2017 年上半年跟踪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2017 年上半年我局政策跟踪审计重点关注了部分区落实积

极财政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方面情况，

审计发现部分区财政拨付资金大量闲置在国有企业、产业转型升

级专项资金闲置、未按规定核实清理淘汰低端企业名单、部分扶

贫资金未按规定划拨共管账户等问题。相关区政府（管委会）对

照审计发现的问题，积极落实整改，促进了有关政策的贯彻落实。

如，福田区完善政府引导基金管理机制，加快合作子基金的投资，

盘活闲置资金；罗湖区出台《罗湖区清理淘汰低端企业工作方案》，

修订《区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政策措施，全面推

动辖区产业整体转型升级。

上半年的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已向社会公告。

（二）2017 年下半年跟踪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2017 年下半年，我局重点关注了龙岗区政府、有关市直部门

推进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强区放权

改革等方面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经审计，龙岗区政府、有关市直

部门在落实相关政策措施方面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推进政府重大项目建设方面。

部分政府投资项目推进缓慢。一是受征地拆迁推进缓慢和项



目规划、设计、概算调整等原因影响，截至 2017 年 6月底，龙岗

区 13 个项目未按施工合同约定时间开工或完工。二是因龙岗区政

府和大鹏新区管委会对项目移交原则存在分歧，截至 2017 年 8

月，龙岗区应移交大鹏新区的 28 个项目未能及时移交或推进，导

致 22 个完工项目资产产权不清、管理主体不明确、管理责任不到

位，6个未完工项目和未开工项目无法推进。

2.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

区科技创新部门对少数获助企业未履行合同（承诺）的行为

监管不严。2015 年以来，在获得龙岗区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扶持的

企业中，有 4 家企业违反了项目合同或承诺书中关于“5 年内注

册登记地不变更为龙岗区辖区外”等有关规定，于 1-2 年之内变

更了注册登记地，涉及资金 400 万元,其中 3家搬离了龙岗区。区

科创局作为科技资金的主管部门，未能有效履行科技资金项目跟

踪管理和绩效评价的监管职责，影响科技资金的使用效率。

3.推动强区放权改革方面。

（1）下放事权涉及的法规政策调整滞后。2016 年强区放权

改革实施以来，市规划国土委和市城管局将部分职权事权下放至

各区，涉及相关事权承接的法规规章的修订和颁布滞后于事权下

放。在相关法律规章修订颁布前，各区办理业务缺乏法律依据，

影响强区放权工作的有效运行。

（2）非经营性储备土地事权交接不顺畅。2016 年 6 月市规

划国土委向各区下放非经营性储备土地管理事权后，储备土地事



权交接缓慢。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全市储备土地移交完成率为

44%。储备土地未能完成交接，不符合储备土地实行统一储备、统

一管理规定，不利于各区对储备土地的整理和日常管理。

（3）各区城市更新和产业用地工作推进较慢。2016 年各区

承接城市更新和产业用地事权后，城市更新审批进度和产业用地

供应推进较慢。强区放权改革后各区完成城市更新单元计划审批

量、规划审批量和实现土地供应面积数均同比减少 30%以上；截

至 2017 年 11 月底，全市通过拆除重建供应用地计划完成率和招

拍挂出让产业用地计划完成率均在 70%以下。城市更新审批和产

业用地供应等重点工作推进缓慢，将会影响全市城市更新“十三

五”规划目标的实现和产业转型升级。

4.其他方面。

部分社区道路未纳入政府管养范围。因部分社区道路权属不

归政府所有，道路权属不清晰；部分道路的权属单位未向政府办

理移交手续；部分社区道路属自建项目，未列入市政道路网规划

等原因，我市部分社区道路仍未列入政府管养。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全市未列入政府管养的社区道路中，大多数已明确相关部

门为管养主体，待接收管养；少数道路仍未提出解决方案，全部

为龙岗区的社区道路。

四、2017 年下半年跟踪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龙岗区认真整改。截至 2018 年 1月 3

日，已到整改期限的问题均采取了有效整改措施，主要整改落实



情况如下：

（一）关于部分政府投资项目推进缓慢问题，龙岗区制定针

对性措施，积极落实整改。针对未按时开工或完工项目，龙岗区

通过积极协调街道办加大拆迁力度、倒排工期等方式加快项目建

设，并采取深化项目前期监管、拓宽渠道破解征地拆迁难题、将

基建资金纳入部门预算倒逼项目推进等措施，加强政府投资项目

统筹管理；针对未能移交或推进项目，龙岗区已梳理完工待移交

项目 12 个，致函大鹏新区确认后移交，其余 16 个项目将与大鹏

新区持续沟通，达成共识后移交。

（二）关于区科技创新部门对少数获助企业未履行合同（承

诺）的行为监管不严问题，龙岗区已积极落实整改，区科技创新

局及时开展对相关企业的核查和处理，向 4 家企业发出了《关于

归还龙岗区科技发展资金的通知》，要求归还科技扶持资金，已

经收回3家企业全部扶持资金共300万元,督促1家企业将注册地

迁回了龙岗区；同时组织对科技资金扶持项目的全面核查，探索

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管理，完善科技项目跟踪管理机制，加

强对科技项目的跟踪管理及绩效评价。

（三）关于部分社区道路未纳入政府管养范围问题，龙岗区

已组织相关部门对各道路设施管养主体进行逐条梳理，提出解决

方案，明确了管养主体，部分社区道路已移交区交通部门管养。

2017 年第四季度跟踪审计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各相关单位正

在认真整改中，深圳市审计局将跟踪督促各单位加强整改落实。



2018 年 2 月 5日


